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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新制 

3.新制可能引發之衝擊及影響 

4.應以哪一部會為主管（登錄）機關 

5.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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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經商環境評比 
（Doing Business） 

獲得貸款項目評比 
主要係為評估各國企業資金融通
之便利度 

法定權利指數 
保護債權人及債務人並
且便利借貸的破產和擔
保之法律制度 

信用資訊指數 
透過公私機構取得信用資
訊的系統 

我國檢討重點！ 



年度 委託機關 研究計畫名稱 

93年 經濟部 中小企業無形資產融資擔保法規
之專案研究 

100年 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建構現代化動產擔保交易法制之
研究 

104年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建構新動產擔保觀念且具可行性
之法制改革研析 

105年 國家發展委
員會 

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可行性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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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企業對不移轉占有的單一類別循環性動產設定擔保
（例如：存貨、庫存品），得僅作籠統描述，而不須對個
別動產為具體特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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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別動產為具體特定描述 
擔保標的物之名稱、規格、型式、製造廠商、廠牌、出廠
年月日等 

籠統描述 
種類：不斷買進賣出之筆記型電腦之成品、半成品、原料、

維修零組件 
所在地：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30號 
備註：保管場所名稱：⃝⃝股份有限公司第2號倉庫 



 擔保效力可自動擴及原始資產的製成物、收益或代替物。 

 

 

 

 未來取得之有形或無形資產得設定擔保。 

 

 

 

 

 新興無形資產得設定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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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企業以未來拍攝完成電影之票房收入及海外放映
授權金為擔保標的。 

舉例：企業得以未來新購得之存貨設定擔保。 

舉例：已簽訂工程合約，於未來依約履行後，得請求給
付之工程款報酬債權亦得作為擔保標的。 

舉例：企業出賣擔保物所得的價金，亦為擔保效力所及；
原擔保物原則上則脫離擔保權之負擔。 



 採取「聲明登錄制」（或稱通知登記），登錄機關未作實
質審查，不確保登錄之擔保權真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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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大量簡化登記過程，並將登記系統的管理及負擔減
到最低，登記人不必提供基本擔保文件，登記處不
必就此類文件進行審查，減少所需時間及費用，登
記處也不負責登記錯誤的風險及賠償責任。 

缺點 

可能較易發生詐欺和濫用行為，不少國家採取行政
罰手段予以克制，但是否能達到嚇阻效果，或因此
而製造更多紛爭，尚待斟酌，且公示效力容易使人
存疑，日本、韓國及大陸地區均在「通知登記」的
基礎上作若干修正。 

參考資料：經建會「建構現代化動產擔保交易法制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 



 確保擔保權人得於法院強制執行程序外實行擔保權之「私
實行」制度。 

◦ 我國現行法並非完全不允許法庭外實行，例如：擔保之流抵

契約（不動產—民法§873-1；動產—民法§893）、訂約取得

擔保物所有權（不動產—民法§878；動產—民法§895）、占

有後自行拍賣擔保物（動產—動擔§17～§21、民法§893）等

都屬私實行之機制，惟此等機制在實務運用上仍與世界銀行

所希冀達成之目標仍有差距。 

◦ 本法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擔保權實行方法，賦予實行方法之

最大彈性化，並明定擔保權人已就擔保標的開始實行者，其

他債權人不得對同一標的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得曉諭聲

請人參與私實行之分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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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化傳統債權、物權二分之界線？ 

 未來資產是否具有「權利」屬性？抑或僅屬「單純的期待」？ 

 允許廣泛處分未來資產，是否可能造成擔保人過度負債？ 

 「依營業常規」應如何認定？ 

 鑑價機制是否完備？ 

 金融機構之態度？ 

 「聲明登錄制」能否與我國國情相符？是否可能增加詐害情事
之風險？ 

 「私實行」制度之配套措施是否完備？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
法能否配合修正？ 

 動產擔保交易法的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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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相關法律 主管機關 登記（錄）機關 

韓國 動產債權等
擔保法 

金融服務管理委
員會（類似信用
保證基金） 

法院 

紐西蘭 動產擔保法 商業創新就業部 商業創新就業部 

香港 公司條例 公司註冊處 公司註冊處 

中國大陸 動產抵押登
記辦法 

國家工商總局 縣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日本 動產債權讓
渡特例法 

法務省 法務省（各地法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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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相關電子認證制度） 

（成年監護登記） 

（電子簽章法相關認證服務） 

（提存） 
（研修民事相關法規，包含：民法、公司法、民
事訴訟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等） 



 如何能使立法目的得以有效落實？ 

◦ §1：「為因應企業經營及資金融通之需要，並保障交易安
全，促進經濟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能否及時瞭解企業之實務運作及需求？ 

◦ §3 ①：「企業：指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公
司或辦理分支機構、分公司登記之外國有限合夥、外國公
司。」 

 對於無形資產之審認有無相關專業？ 

◦ §3④：「無形資產：指企業現有或將來取得之債權、智慧
財產權、營業秘密或其他具有財產利益之資產。」無形資
產涵蓋專利、技術、營業秘密、商標、著作權等，如遇有
疑義，均涉及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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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修正草案前天（1/11）三讀通過，經濟部能源局表示，再生
能源投資方面，將與金管會攜手，檢視法規鬆綁可能性、培育綠
色金融人才，協助銀行進行再生能源融資風險評估，讓國內資金
能盡早投入再生能源。 

電業法修法放寬再生能源鬆綁，新政府也力推太陽光電、離岸風
機投資，能源局表示，未來此二種發電裝置設置量非常大，由於
國內金融機構未曾接觸再生能源產業，無融資風險評估，目前業
者融資多找國外銀行，國內僅國泰世華有相關經驗。 

能源局指出，國發會將設立平台，能源局與金管會攜手，針對再
生能源的投資獲益模式，與銀行融資的風險評估項目，檢視金融
法規鬆綁的可能性，並整合兩機關的資訊，整合人才培育的教材，
讓國內沒地方去的資金，能投入再生能源建設。 

能源局表示，將提供投資標的資訊，包括未來大型太陽光電、離
岸風機的設置地點，以及其經營模式，並說明再生能源政策，例
如保證20年收購、協助尋找土地；以及潛在業者與產業鏈；金管
會則協助檢視融資相關規定，銀行風險評估等法規面。經濟部長
李世光8月曾表示，電業法修法可扶植再生能源產業、帶動綠色金
融起飛，每周都有外資、國內業者向經濟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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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係因應政府推動創新產業及數位經濟發展政策，為活

化企業資產運用，便利企業取得融資而制定之專法，直接

攸關國內外各企業於我國投資之意願以及國家長遠經濟發

展。 

 本法參考國際擔保法制，放寬企業擔保融資標的範圍，提

供更多元彈性的擔保方式，惟如何有效防堵可能引發之弊

端？金融實務運作結果能否確實有利產業融資？是否可能

影響金融市場發展之穩定性？仍須由金融主管機關持續觀

察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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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熟悉產業運作模式及需求，長期輔導並促進產業創新，

並具有專利、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無形資產之專業，且

熟悉商工查詢服務平臺（包含公司登記查詢、商業登記查詢、

有限合夥登記查詢、工廠登記查詢、全國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

詢等）之建置及管理。 

 金管會為金融主管機關，具有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

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之職掌。 

 本法為動產擔保交易之重大變革，鑑於現行動產擔保交易法係

由金管會主管，另經濟部配合國發會「2015年我國WB經商環

境改革方案」，已開發建置完成「全國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

申辦系統」，可考量在現行運作基礎上，由金管會及經濟部持

續深化合作模式，應可發揮綜效，有利本法推動。 

 

 

1/20/2017 19 



1/20/2017 20 


